
枞阳县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流转土地经营

权监管和风险防范实施细则的政策解读

2022 年 12 月 13 日，枞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《枞

阳县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流转土地经营权监管和风险防范

实施细则》（枞政办秘〔2022〕64 号，以下简称《实施细则》）。

一、出台背景和政策依据

【背景】

2021 年新修订的《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》（中

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令 2021 年第 1 号）第二十九条规

定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流转土地

经营权，依法建立分级资格审查和项目审核制度。

2021 年 11 月 26 日《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安徽省

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（皖农政改〔2021〕

156 号）第三十三条规定：县级人民政府自本细则实施之日

起 6 个月内，应结合本行政区域实际，制定工商企业等社会

资本通过流转取得土地经营权的资格审查、项目审核和风险

防范具体办法。

【依据】

《农村土地承包法》《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》

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令 2021 年第 1 号）《农业部、



中央农办、国土资源部、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加强对工商资本

流转农地监管和风险防范的意见》（农经发〔2015〕3 号）

《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安徽省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

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（皖农政改〔2021〕156 号）等法律法

规和政策规定。

二、制定意义和总考虑

一是进一步规范了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流转土地的行

为，促进了工商资本持续健康投资农业，加快现代农业发展；

二是《实施细则》强化了对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通过流

转取得土地经营权的审查审核，以及建立风险保障制度的要

求，更好地保障了流转双方合法权益；

三是维护了农村社会和谐稳定。

三、研判和起草过程

完成了《实施细则》的初稿后，11 月 10 日-12 月 10 日，

在县农业农村局官网发布公告，公开征求社会公众对《实施

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意见。11 月 22 日，书面征求了各

乡镇人民政府、县经开区和县自规、市场、公共资源交易中

心、财政、水利、环保、司法等有关部门意见，并根据反馈

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。按规定通过合法合规性审查后，于 12

月 13 日经县政府领导同意印发。

四、工作目标

进一步加强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流转农村土地经营权



监管和风险防范，保障流转当事人合法权益。

五、主要内容

《实施细则》 共 5 章 24 条，主要内容包括：

第一章 总则，共 5 条。主要概括了制定细则的政策法

规依据、工商企业的范围以及流转土地的类型等，同时明确

工商资本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保护土地，禁止改变土地的

农业用途等。

第二章 规范管理，共 6 条。主要明确了流转期限和首

次流转面积，明确了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流转土地经营权资

格审查和项目审核程序，并明确了流转合同的备案项目和内

容等。

第三章 建立健全风险防范机制，共 4 条。主要明确了

签订流转合同的要求和流转合同内容，同时明确了设立风险

保障金和先付租金、后用地制度等。

第四章 强化事中事后监管，共 7 条。主要明确了耕地

保护制度、流转纠纷的化解方式和租赁农地的用途管制，明

确了各个部门职责分工等。

第五章 附则，共 2 条。主要明确了细则的解释权及施

行时间等。

六、创新举措

设立风险保障金，建立了先付租金、后用地制度，用于

防范承包农户权益受损。



七、保障措施

明确了县农业农村局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县市场监

督管理局、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和水利、生态环保、司法等

有关单位职责分工，落实监管责任。

解读机关：枞阳县农业农村局

咨询科室：农村合作经济指导股（政策与改革）

联系方式：0562-5756200 转 63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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